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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7-110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7 年 10 月 31 日，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甲方”）与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康矿业”或“乙一”）、

李世文（以下简称“乙二”）及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泰钾肥”

或“目标公司”或“丙方”）签署了《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公

司拟以自有资金 20,000万元认购锦泰钾肥新增注册资本 666.67万元，其中 666.67

万元为新增锦泰钾肥注册资本，超过注册资本部分的 19,333.33 万元全部计入锦

泰钾肥的资本公积。乙方控制青海博华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华锂业”）、

大柴旦马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马海供水”），并承诺在本次公司投

资前将博华锂业重组至锦泰钾肥名下，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将马海供水重组

至锦泰钾肥名下。乙方同意公司成为锦泰钾肥的新股东，并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

认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锦泰钾肥注册资本变更为 10,666.67 万元，公司持有

锦泰钾肥 6.25%的股权。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富康矿业基本情况 

名  称：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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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3100310939240M 

住  所：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 18 号十三楼 1329 室 

法定代表人：李世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25 日 

经营范围：矿业资源开发、加工、销售；矿业投资及管理。 

2、李世文，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303021982********，住所：浙江省

温州市鹿城区。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锦泰钾肥基本情况 

1、名  称：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0710559116R 

住  所：青海冷湖行委巴伦马海湖湖区西侧 

法定代表人：李玉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钾盐的开采（有效期至 2020 年 04 月 17 日）、销售，氯化钾肥、

氯化镁肥、钾肥、硫酸钾肥、硫酸钾镁肥的生产、销售，颗粒钾肥、化肥生产及

销售，涂料、PVC 塑料管的加工、销售。 

锦泰钾肥的全资子公司青海锦泰锂业有限公司从事氯化锂、碳酸锂、硼、溴

的生产、加工、销售。 

2、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50.00 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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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文 4,650.00 46.50 

合计 10,000.00 100.00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566,272,582.19 1,197,329,405.28 

负债总额 1,421,696,002.19 1,077,847,298.02 

净资产 144,576,580.00 119,482,107.26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285,865,083.59 247,392,207.58 

营业利润 23,557,893.29 17,875,816.17 

净利润 25,094,472.74 14,143,071.91 

注：以上数据经公司内部审计确认。 

（二）博华锂业基本情况 

1、名  称：青海博华锂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24091620036G 

住  所：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行委大华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李世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经营范围：锂、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2、股东情况 

富康矿业直接持有博华锂业 100%的股权。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1,662,014.09 95,503,541.30 

负债总额 16,492,926.96 17,968,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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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85,169,087.13 77,535,541.29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39,695,339.21 31,680,145.29 

营业利润 10,149,734.04 -1,705,854.08 

净利润 7,633,545.84 -2,534,894.9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马海供水基本情况 

1、名  称：大柴旦马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24710515295H 

住  所：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县 

法定代表人：李晓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6 万元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10 月 11 日 

经营范围：供水。 

2、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李  晓 70.80 30.00 

杨晓迎 165.20 70.00 

合计 236.00 100.00 

注：李晓、杨晓迎与李世文为亲属关系。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57,123.07 57,008,575.87 

负债总额 5,761,725.02 62,047,293.02 

净资产 -5,104,601.95 -5,038,717.15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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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65,884.80 -163.93 

净利润 -65,884.80 -1,663.9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方案 

1.1 本次增资前，丙方的股本结构如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份比例（%） 

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50.00 53.50 

李世文 4,650.00 46.50 

合计 10,000.00 100.00 

1.2 甲方拟出资 20,000 万元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666.67 万元，其中

666.67 万元为新增目标公司注册资本，超出注册资本部分的 19,333.33 万元全部

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乙方同意甲方成为目标公司的新股东，并放弃本次增

资的优先认购权。本轮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0,666.67 万元，

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666.67 万元股权，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比例为 6.25%。 

出资人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份比例（%） 

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50.00 50.16 

李世文 4,650.00 43.59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66.67 6.25 

合计 10,666.67 100.00 

1.3 乙方全体股东同意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若甲方追加投资的，乙

方同意放弃追加投资对应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2、交割 

2.1在本协议生效且本协议约定投资的前提条件全部成就后的7个工作日内，

甲方将本次增资款分两期分别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第一期支付 10,000 万元；

待增资事项工商登记完成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剩余增资款项 10,000 万元。 

2.2 各方同意：甲方对目标公司的全部增资款仅用于目标公司正常经营、补

充流动资金或经股东会以特殊决议批准的用途，不得用于偿还目标公司股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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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经营性债务、非经营性支出或者与目标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的其他经营性支

出、委托理财、委托贷款、股票及其他金融衍生品、资金拆借等其他用途。 

3、变更登记手续 

3.1 丙方承诺，在甲方将第一期增资款支付目标公司账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目标公司验资，并将所有应提交的文件提交给工商机

关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乙双方予以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

手续所需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3.2 如果目标公司未按本协议的约定按时办理相关验资和工商变更手续，且

逾期超过 30 天仍未能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则甲方有权单独以书面通

知的形式单方解除本协议。丙方应于本协议解除后 5 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已经支

付的全部增资款，并按照本次增资总金额的 20%支付违约金。乙方对目标公司上

述增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4、增资后的目标公司治理 

4.1 经乙方及目标公司确认，目标公司管理团队、核心技术人员及关键岗位

人员如下： 

姓名 职务 

李玉龙 执行董事、总经理 

郑伦清 矿区总经理 

杨晓荣 生产经理 

张  辉 资源经理 

刘江红 锦泰锂业负责人 

袁海龙 博华锂业负责人 

乙方及目标公司承诺，将确保目标公司坚持以钾盐、锂盐等的开采、生产与

销售作为主营业务，加强研发创新投入，提升技术能力，引入行业高端人才，以

实现目标公司的战略目标，并确保上述人员应当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 5 年内不得

离职，且离职后 3 年内不得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关的业务。 

5、追加投资及未来优先受让权 

5.1 乙方承诺目标公司 2018、2019、2020 年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分别为 15,000 万元、25,000 万元、35,000 万元，以此为基础，甲方同意以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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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666.67 万元。 

5.2 甲、乙双方在此确认：甲方投资范围包括乙方控制的博华锂业、马海供

水，乙方及目标公司承诺，在本次甲方投资前将博华锂业按照同一控制下重组的

要求，重组至目标公司名下，将马海供水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之前，按照同一

控制下重组的要求，重组至目标公司名下。甲、乙双方同意在本次增资协议签署

后，甲方将委托专业机构对目标公司再次进行尽职调查，再次尽职调查完成的时

间在本协议签署后 30 日内。待尽职调查完成后，甲方有权以本次估值在 2017 年

12 月 25 日前追加增资 40,000 万元，具体投资协议由双方另行签署。如在 2017

年 12 月 25 日前甲乙双方未达成再次增资协议的，乙方有权接纳甲方以外的机构

或个人作为战略投资，甲方应积极配合引进战略投资的相关手续。 

5.3 甲方本次投资丙方为战略投资。乙方承诺，如若未来目标公司选择并购

重组对接资本市场的，甲方将享有优先受让权。 

5.4 股权补偿或回购 

在甲方本次投资完成后，如若目标公司在 2018 至 2020 年各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的，甲方有权选择要求补偿义务人

（乙方）进行股权补偿或者回购股权，具体如下： 

①股权补偿 

承诺期当年扣非后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的，补偿义务人（乙方）应当进行股

权补偿，股权补偿的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权数量=（当期承诺扣非后净利润-当期实现扣非后净利润）÷累计承

诺扣非后净利润×目标公司总股本。 

②股权回购 

承诺期当年扣非后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 80%的，乙方应当回购甲方增资目标

公司的股权，回购价格应按甲方在本协议项下支出的全部增资款、10%年利率计

算的本利（回购价格 P1 计算公式如下）： 

回购价格 P1 计算公式为：P1= M*(1+10%*T/365)  

其中：P1 为回购价格，M 为本协议项下甲方实际支出的全部增资款，T 为

本协议项下甲方的全部增资款实际支付之日至甲方执行回购请求权之日的自然

天数。 

乙方在此保证：若甲方要求乙方回购其持有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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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公司应积极组织并保证公司董事会在甲方提出请求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

相应的决议，并与甲方签署一切必需的法律文件，启动回购股权的法律程序；在

国家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回购股权的所有程序，以现金方式足额支付甲方的回

购款项。 

5.5 目标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后续拟股权融资的，需事先经得甲方书面

同意。 

6、保证和承诺 

6.1 目标公司目前持有许可证编号为 C6300002009056110017601 的采矿权证

和 T63520160703052934 探矿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6.1.1 采 矿 许 可 证 ： 许 可 机 关 ： 青 海 省 国 土 资 源 局 ； 证 号 ：

C6300002009056110017601；采矿权人：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地址：海西州

冷湖行委；矿山名称：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巴仑马海钾盐矿；经济类型；其他

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钾盐；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6.0 万吨/

年；矿区面积：197.9579 平方公里；矿区范围：15 个拐点；有效期限：肆年零

壹月，自 2016 年 3 月 3 日至 2020 年 4 月 3 日。 

6.1.2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63520160703052934；探矿权人：青海

锦泰钾肥有限公司；探矿权人地址：冷湖镇团结路 42 号；勘查项目名称：青海

省冷湖镇巴伦马海钾矿区外围卤水钾矿详查；地理位置：青海省海西州冷湖行委；

图幅号：J46E013017，J46E011017，J46E011018，J46E013018；勘查面积：274.89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6 年 7 月 18 日至 2018 年 7 月 18 日；勘查单位：青海

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勘查单位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12 号。 

乙方及目标公司承诺：在过渡期内上述权证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进行处置；同

时承诺未来 T63520160703052934 号探矿权下形成的采矿权人应当为目标公司。 

7、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经各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的定价依据 

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参照公司内部审计确认的目标公司全部权益，

综合考虑目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原股东业绩承诺等因素，经交易各方公平协

商，最终确定本次交易成交价格。 

六、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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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的目的 

（1）青海冷湖镇巴伦马海湖矿区拥有丰富的锂、钾资源储备，发展潜力巨

大。锦泰钾肥拥有巴伦马海湖矿区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 197.9579 平方公里）

和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矿区面积 274.89 平方公里），巴伦马海湖矿区富含锂、

钾、硼、镁等多种资源，目前锦泰钾肥已实现对上述卤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2）新能源汽车行业迅速发展带动碳酸锂需求大幅增长。锦泰钾肥的全资

子公司青海锦泰锂业有限公司及博华锂业主要产品之一为碳酸锂，主要应用于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3C 产品电池以及光伏储能电池等领域。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经历高速发展期，按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中

国汽车产业国际化中长期（2016—2025）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新能源汽车

年产达到 200 万辆；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总销量比例达到 20%。新能

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为作为其核心原材料的碳酸锂等原料供应商带来了难得的市

场机遇。 

2014 年，《青海省千亿元锂电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将青海省锂电产

业优势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在青海建设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千亿元锂

电产业基地，到 2020 年，青海计划锂电产业投资达 700 亿元，产值达 780 亿元

以上。到 2025 年，锂电产业投资达 1,600 亿元，产值达 1,800 亿元以上。 

（3）国产钾肥受到政策鼓励稳步发展。锦泰钾肥同时具备钾肥产品生产产

能，包括氯化钾和硫酸钾等。中国是钾肥消费大国，2015 年钾肥消费量已达 1,152

万吨，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每年消费量的 40%以上依赖进口。工信部 2015 年《关

于推进化肥行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到 2020 年我国钾肥产能达 880

万吨，自给率提升至 70%。因此，我国钾肥行业预期将在政策鼓励下保持稳定发

展。 

（4）响应“十九大”、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促进青海盐

湖资源开发快速发展。“十九大”把“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任务，公司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围绕新能源产业链发展，朝

着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中国方向布局。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国

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大倡议。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0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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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届五中全会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青海

地处我国西北，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不仅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覆

盖省份，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增资标的锦泰钾肥是

落实“十九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

战略的重要举措，发展新能源业务，为建设美丽中国努力，有利于推进青海盐湖

资源开发产业及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5）延伸产业链，丰富新能源业务结构，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及增强公司盈

利能力。本次增资锦泰钾肥股权是对公司现有新能源业务的补充和延伸，是丰富

新能源业务结构的重要举措，实现公司以新能源电动车为核心的新能源运营生态

圈的战略布局。锦泰钾肥拥有巴伦马海湖锂、钾资源，具备较强的持续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投资的上海中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锂”）是锦泰钾肥的

下游客户，具备锂材料深加工的能力，本次公司同时增资上海中锂和锦泰钾肥有

利于两家公司业务形成协同效应，打通锂电材料深加工的产业链，降低生产成本，

实现合作共赢。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 

2、存在的风险 

（1）矿产资源开发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锦泰钾肥是资源型生产企业，对巴伦马海湖锂、钾资源有较强的依赖，锂、

钾资源的储量、品位及可采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若由于不可预见的

地质变化等原因，未来巴伦马海湖锂、钾矿的资源实际储量、品位及可采量低于

预期水平，或者因开采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导致矿产开采不具经

济上可行性，均可能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2）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锦泰钾肥从事锂、钾资源为主的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业务，所处行业存在

技术、资金、人才等壁垒，市场准入条件较高。但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

带动锂电池需求量的快速增加，以及政策鼓励下国产钾肥的不断发展，行业内的

主要竞争对手可能增加碳酸锂、钾肥相关产品的产能建设，使市场竞争程度可能

面临加剧的情况。此外，若下游行业需求减弱，行业内产能利用率下降，也可能

加剧市场竞争。 

（3）钾肥市场价格下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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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钾盐资源储量分布极不均衡，钾肥生产在地域和生产厂商方面呈现

极高的集中度。北美和东欧钾肥巨头厂商形成了行业内的寡头垄断格局，对钾肥

定价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国际钾肥产品价格可能受到几大寡头公司的影响。由

于我国目前钾肥进口依赖仍然较高，国际钾肥价格的变化可能对国内钾肥市场造

成冲击，如果未来钾肥价格出现大幅下滑，将对锦泰钾肥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4）政策风险 

锦泰钾肥从事碳酸锂及钾肥生产及销售业务，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大。未

来若国家产业政策发生不利于公司的变化，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3、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标的利用先进技术进行盐湖卤水提锂，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

竞争优势，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若全部达成后，项目收益

显著。 

（2）本次交易系公司顺应国家节能减排、能源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导向，

把握市场机遇的重要举措；本次交易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增长点，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3）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造成重

大影响；此次交易预计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七、其他说明  

本次增资事项后续如有新的进展和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披露。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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